
附件 1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服务收入管理暂行办
法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财务管理，规范经济活动秩

序，规范学校服务收入分配及使用的管理，促进各项事业

发展，根据财政部、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和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鼓励各单位在保障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

完成的前提下，广开渠道，挖掘潜力，整合资源，有组织

地开展对外社会服务活动。  

第三条 学校对社会服务工作管理的原则是：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明确责任、成本分担、收入分成。  

各单位开展社会服务工作须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财经

制度，须经学校批准，符合学校有关规定且经过充分调研

和论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  

第四条 所有收入必须及时足额上缴学校，纳入学校财

务统一管理与核算，按比例分配，在规定范围内使用。严

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严禁私存公款、隐瞒收

入。  

第五条 社会服务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资源占用补偿与成本配比原则。  



  （二）兼顾学校整体利益与服务单位积极性原则。  

（三）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与学校长远发展原则。  

 

第二章 社会服务收入的界定与分配 

第六条 社会服务收入是指校内各单位利用学校资产和

资源面向社会和个人开展有偿服务取得的税后收入，包括

教学服务收入、科技服务收入、资产经营收入及其他服务

收入等。  

本办法规定的社会服务收入除特别注明的情况外均指

总收入（扣除增值税及附加），所用百分比均为占总收入

（扣除增值税及附加）的百分比。  

第七条 教学服务收入及分配  

（一）教学服务收入是指除普通全日制学历学位教育

之外开展的其他形式的学历学位教育和各类培训班所取得

的收入，如成人教育、函授、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如：农业推广硕士、会计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双

学位、培训收入等。  

（二）教学服务收入在学校和学院（或部门）之间进

行分配。  

学校分配部分是对学校资源使用的补偿，学校分配部

分全部纳入当年学校的财务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分配到

教务处、研究生院的部分用于业务费；分配到学院部分主

要用于自筹经费。 

（三）继续教育学院学历学位教育学费收入：学校分

配部分为 20%，80%作为继续教育学院的自筹经费。  



（四）非学历教育（包括学业证书班）培训费收入：

学校分配部分为 20%，其中 10%作为公共资源占用经费，

10%作为学校项目管理费；80%作为学院的自筹经费。  

（五）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收入、农业推广硕士

收入、公共管理硕士收入、会计硕士收入的分配：学校分

配部分为 40%，学院分配部分为 60%。分配到学院的部分用

于自筹经费。  

（六）研究生复试费收入的分配：研究生院分配部分

为 30%，学院分配部分为 70%，用于复试命题费、复试监考

费、复试阅卷费、复试技能测试费、复试面试费和复试节

假日加班费等。  

（七）双学位学费收入的分配：学校分配部分为 40%，

学院分配部分为 60%。分配到学院的部分用于自筹经费。  

（八）托福/GRE 网考考试费收入、普通话测试费收

入、四、六级英语考试费收入，全部用于各考试工作和测

试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  

第八条 科技服务收入的分配  

（一）科技服务收入是指校内各单位和科研团队通过

开展技术开发（委托技术开发、技术合作）、技术咨询与

技术转让（含专利技术）等方式而取得的收益（不含纳入

科研经费管理的部分）。 

（二）技术开发收入：学校分配部分 4.8%，用于学校

公共资源占用、科研平台、科技发展基金与科研管理等费

用；学院分配部分 3.2%，用于学院科研管理费；科研团队

或项目组科研人员分配部分≤25%，用于科研人员绩效；项

目运行支出≥67%。 



（三）技术咨询收入：学校分配部分 3.6%,用于学校公

共资源占用、科研平台、科技发展基金与科研管理等费

用；学院分配部分 2.4%，用于学院科研管理费；科研团队

或项目组科研人员分配部分≤30%，用于科研人员绩效；项

目运行支出≥64%。 

以上（二）、（三）项中分配经费指到校项目经费扣

除合同约定的外拨协作费（外拨经费不得超过 30%）。 

（四）技术转让收益：学校分配部分为 20%，用于科研

管理费与科技发展基金；学院分配部分为 5%，用于学院自

筹经费；科研团队或项目组科研人员分配部分为 75%，用于

科研人员绩效。 

       第九条 资产经营类收入的分配   

（一）资产经营收入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

体上缴的收入、校办企业股权转让收入、对外投资收入、

经营性资产出租和经营收入等。  

（二）学校经营性门面的出租，以及固定资产的出

租、出借、投资、变卖、报废回收收入，全部上缴学校，

税后收入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学校预

算。  

（三）校办企业股权转让的收入,按照收支两条线的相

关规定上缴国库，以项目的形式返回学校部分扣除成本

后，采取分区间予以分配，即：净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部

分（不含 100 万元），学校分配净收入的 40%，其余 60%转

入相关学院作为自筹经费；100—200 万元的部分（不含

200 万元），学校分配净收入的 50%，其余 50%转入相关学

院作为自筹经费；200—500 万元的部分（不含 500 万



元），学校分配净收入的 60%，其余 40%转入相关学院作为

自筹经费；500 万元以上的部分，学校分配净收入的 70%，

其余 30%转入相关学院作为自筹经费。  

第十条 其他服务收入的分配  

（一）其他服务收入是指利用学校资产和资源为社会

提供服务而取得的上述收入以外的收入。  

（二）学校非经营性资产如体育场馆等场地和设施的

有偿使用收入分配：  

1.体育场馆、场地和设施的使用收入：学校分配部分

为 20%，体育教学部分配部分为 80%，作为体育教学部的自

筹经费。  

2.体育馆门票收入：学校分配部分为 20%，体育教学部

分配部分为 80%，作为体育教学部的自筹经费。  

（三）内蒙古农牧渔业生物实验研究中心（简称“生

物实验中心”）及各学院科研平台开展分析测试服务的收

入，学校分配部分为 30%（其中学校公共资源占用经费为

15%，科研管理费为 3%，大型仪器购置和维修费为 12%）；

“生物实验中心”及各学院科研平台分配部分为 68%（学院

用于自筹经费；“生物实验中心”用于实验人员绩效为

28%、自筹经费为 40%）；“生物实验中心”资质认定维护

费 2%。 

（四）教学兽医院诊疗服务获取的收入，学校分配部

分为 20%， 15%作为学院自筹经费，40%用于兽医诊疗药物

及小型器械的更新和修缮， 25%用于教学兽医院值班教师

临床病例诊疗和收集津贴、教学兽医院临时工工资及实习

学生补助等。  



（五）校园网络使用费收入，全部用于网络中心的网

络维护费以及运行费等支出。  

（六）校园卡卡费和管理费收入，校园卡服务中心收

取的制卡费全部用于购买补卡用的空白校园卡。收取的商

户管理结算费，全部用于校园卡系统及设备的更新、维

修、维护，工作人员培训等与校园卡工作相关的支出。  

（七）图书馆检索服务费、丢书赔书款、电子阅览室

上机费、图书逾期使用费收入，全部用于图书馆自筹经

费。  

（八）复印、胶印费收入，全部用于纸张、墨粉等耗

材、设备维修维护和人工费等成本开支。  

（九）学报编辑部学术论文发表费收入，学校分配

30%，70%用于学报编辑部自筹。  

 

第三章  自筹经费的使用范围 

第十一条 自筹经费是指各类服务收入按比例分配到学

院（或部门）的经费。  

第十二条 自筹经费的支出范围  

（一）与项目服务活动相关的材料费、设备维护维修

费、办公费、人工费等成本开支。  

（二）补充各部门本科生、研究生业务费、公用经

费。  

（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维护维修费，小型仪器设备

及办公设备购置费。  

（四）学生活动、招生和就业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等

活动费。  



（五）图书资料购置费（含软件）。  

（六）科研管理费、学科建设费、课程开发和建设

费、师资培养费、教学和实践基地建设费、小型实验室维

修费、水电费。  

（七）评审费、答辩费、讲座费等劳务费、讲课费，

一般不得直接支付校内人员的讲课费，应纳入工资薪酬统

一计算和发放；  

（八）教学督导员的工资。  

（九）节假日加班费、保洁费、职工生老病死的慰问

费等。  

第十三条 以前年度分配到学校的校长基金、各部门的

福利基金和各学院的院长基金以及项目生业务费，一律按

自筹经费使用范围支出。  

 

第四章 社会服务收入的管理  

第十四条 管理职责的划分  

  （一）服务提供单位必须对所取得收入及按照本办法

分配其管理资金支出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  

（二）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院、国有资产管理

处、乡村振兴研究院等职能部门以及相关学院负责监督服

务合同（协议）的有效执行，确保有偿服务收入及时足额

上缴学校。  

  （三）财务处是学校服务收入分配管理的职能部门，

负责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本办法，对学校各单位的服

务收入进行核算管理。  



  （四）纪检监察处和审计处负责对各单位服务活动开

展、收入核算和分配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十五条 收费票据的管理和开具严格执行国家和内蒙

古自治区有关票据管理的规定。  

第十六条 各单位在取得收入的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

要严格区分和及时上交各项收入。对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

定的单位，追究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纪律

责任，涉嫌违法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社会服务收入分配发放给个人的，必须纳入

学校收入统计范围，按《内蒙古农业大学劳务费和加班费

发放暂行管理办法》发放，并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14 日起施行，有关规

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